洛阳设计控制雨量计算书
一、计算依据

1. 《室外排水设计规范》（GB 50014 - 2021）
2. 洛阳地区多年降雨资料统计分析数据
二、计算参数确定

1. 重现期（P）：本次设计选取重现期为 [X] 年。重现期的选择需综合考虑排水系统的重要性、积水影响程度等因素，[X] 年重现期可较好地满足洛阳该区域排水设计要求。
2. 降雨历时（t）：计算时段分为地面集水时间 t1 和管渠内流行时间 t2。地面集水时间 t1 根据地形、地面覆盖等条件，取 [具体时间] min；管渠内流行时间 t2 需根据管渠布置、管径、坡度等通过水力计算确定，此处先假设一个初始值 [预估 t2 时间] min，后续在完整水力计算中进行修正。总降雨历时 t = t1 + t2 。
三、雨量计算公式

采用洛阳地区适用的暴雨强度公式： \(q=\frac{167A_1(1 + ClgP)}{(t + b)^n}\) 其中：

· q—— 暴雨强度（L/(s・ha)）；
· \(A_1\)、C、b、n—— 地方参数，根据洛阳地区降雨资料统计分析确定，\(A_1=[具体数值1]\)，\(C=[具体数值2]\)，\(b=[具体数值3]\)，\(n=[具体数值4]\)；
· P—— 重现期（年）；
· t—— 降雨历时（min）。
四、设计控制雨量计算过程

1. 首先计算不同时段的暴雨强度 q：
4. 当降雨历时 \(t=t1\)（地面集水时间）时，代入暴雨强度公式： \(q_1=\frac{167A_1(1 + ClgP)}{(t1 + b)^n}\)
4. 计算结果为 \(q_1 = [q1计算数值]L/(s·ha)\)。
4. 当降雨历时 \(t=t1 + t2\)（总降雨历时）时，代入暴雨强度公式： \(q_2=\frac{167A_1(1 + ClgP)}{((t1 + t2) + b)^n}\)
4. 计算结果为 \(q_2 = [q2计算数值]L/(s·ha)\)。
2. 然后计算设计控制雨量 Q（假设汇水面积为 F ha）：
4. 对应于地面集水时间的设计控制雨量 \(Q_1\)： \(Q_1 = q_1×F\)
4. 计算结果为 \(Q_1 = [Q1计算数值]L/s\)。
4. 对应于总降雨历时的设计控制雨量 \(Q_2\)： \(Q_2 = q_2×F\)
4. 计算结果为 \(Q_2 = [Q2计算数值]L/s\)。
五、结果分析

1. 对比 \(Q_1\) 和 \(Q_2\) 的计算结果，较大值将作为该区域排水设计的关键控制雨量值，用于后续管渠管径、坡度等排水设施设计计算。
2. 本次计算中假设的管渠内流行时间 t2 需在详细水力计算中进一步精确确定，若 t2 数值发生变化，将重新计算暴雨强度 q 和设计控制雨量 Q，以确保设计的准确性和合理性。

如果你能提供洛阳地区更详细的降雨数据、汇水面积以及排水系统相关的具体要求，我可以进一步完善这份计算书，让计算结果更加精准可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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